2025年度越秀区区级应急救灾物资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书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202510079206058
2.项目名称：2025年度越秀区区级应急救灾物资采购项目
3.预算：人民币200,000.00元
4.数量：1项
5.内容及需求：
（1）服务内容：2025年度越秀区区级应急救灾物资采购项目
（2）本项目属于货物类。
（3）供货期：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所有设备安装和调试并投用。
（4）供应商应对项目进行整体响应，不允许仅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响应。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就以下内容进行采购：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参数要求

	1
	蚊帐
	床
	300
	附录一

	2
	折叠床
	张
	200
	附录二

	3
	简易帐篷
	顶
	50
	附录三

	4
	手电筒
	个
	400
	附录四

	5
	防寒鞋
	双
	48
	附录五

	6
	雨伞
	把
	500
	附录六

	7
	一次性雨衣
	件
	3000
	附录七

	8
	牙刷牙膏套装
	套
	100
	附录八

	9
	雨鞋
	双
	480
	附录九

	10
	移动电源
	台
	5
	附录十


说明：供应商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
二、技术参数要求
★以下参数，供应商均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有法定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CMA标识）出具的检验报告，产品应按下列技术参数要求进行逐项检测。（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附录一：蚊帐技术（参数）要求
★1.总体要求：产品不低于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B类、FZ/T 62014-2015《蚊帐》合格品标准要求。
★2.规格要求：200×90cm（±3%），蒙古包式折叠蚊帐。
★3.技术要求：经编网眼布：100%聚酯纤维，网眼密度（孔/5cm）直向≧16、横向≧26，面料胀破强力≧170kPa、接缝胀破强力≧150kPa，耐洗、耐汗、耐磨、耐光色牢度≧3 级；支撑架：Φ≧3.2mm,优质包塑钢丝,弹性良好，无生锈、变形、包塑均匀无漏洞。内在和外观质量符合GB 18401-2010 B类、FZ/T 62014-2015 合格品或以上标准要求。

附录二：折叠床技术（参数）要求
★1.总体要求：产品质量要符合QB/T4459-2013 《折叠床》合格品以上及GB 18584-2024《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6343-2009《泡沫塑料及	橡胶表观密度的测定》、GB/T 6670-2008《软质泡沫聚合材料落球法回弹性能的测定》标准要求。
★2.规格要求：
成品尺寸：L200cm×W80cm×H30cm(正偏离2cm内）。折叠床拆封后直接使用，不用装配。床头需配备遮挡架，侧面带锁扣。颜色：天蓝色。床身布面正面印制黑体白字“广州应急”字样。
★3.技术要求：
（1）承载力≥100kg；
（2）板材材质：框架（金属），复合板加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折叠床； 
（3）复合板厚度：≥0.9cm；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厚度：2cm，密度：≥25㎏/m³；回弹性：≥35 %。
（4）底部包材：牛津布420D，成分：100%聚酯纤维。

附录三：简易帐篷技术（参数）要求
★1.规格要求：
（1）3m×3m，尺寸偏差不超过正负10cm；
（2） 样式：双拉链开门四面围布，颜色天蓝色。
（3） 棚顶篷布侧面印制黑体白字“广州应急”字样。
★2.技术要求：
（1）支架材质：钢铁； 
（2）支架烤漆：黑色（可定制）；
（3）支架重量≥15kg，整套重量≥18kg；
（4）蓬布材质：顶布420D以上牛津布，围布210D以上牛津布，顶部密度高，韧性好，能有效低档雨水冲击，防止漏水； 
（5）工艺要求：底座采用四角管支架加大底座，带孔可打地钉、ABS加固件防生锈，坚固耐用、支架高度可以调节；加密加厚高弹防水布料，PVC涂层加强防水，顶布和边角部位采用双加厚布料，具有魔术贴贴合稳固盖布紧贴支架。所有零件均做加厚处理，使支架更为牢固，承重力强，挡板采用防刮手设计，安全可靠。

附录四：手电筒技术（参数）要求
★1.总体要求：救灾用防水手电筒，产品符合QB/T 2198标准相关要求。
★2.规格要求：2节1号干电池防水手电筒（电池为配套尺寸，2节为1副）。 
★3.技术要求：手电筒密封性好，具备防水性能（符合GB/T4208-2017IPX4或以上防水等级）。亮度（光通亮）：15LM以上；聚光射程：10米以上；5颗LED灯珠。电池为市场通用产品，符合GB/T 8897.2-2021的标准，保质期不低于5年。

附录五：防寒鞋技术（参数）要求
★1.规格要求：
（1）颜色：黑色、棕色、桔红色；
（2）款式：系鞋带；
（3）尺码：36-44，不同尺码数量按比例1：2：2：2：2：2：2：2：1配置。
★2.技术要求：
（1）鞋面材质：人造皮革；
（2）鞋底材质：耐磨大底；
（3）内里材质：加绒内里。

附录六：雨伞技术（参数）要求
★1.规格要求：
（1）纤维含量：100%聚酯纤维；
（2）尺寸：伞下直径≥120cm。
★2.技术要求：
（1）防雨性能：伞杆没有淌水，伞面内没有滴水或明显的水珠现象；
（2）无故障连续开关次数：自开直骨伞开关400次后，不应发生铆钉脱落、夹马移位、串盘丝断裂、松散、伞盘缺损、弹簧失灵、伞骨折断、接缝脱离、缝眼脱线、柄移位或镀涂层剥落现象；
（3）染色牢度：织物伞面耐水色牢度不应低于GB/T 250-2008 和 GB/T 251-2008 中规定的3-4级。

附录七：一次性雨衣技术（参数）要求
★1.规格要求：
（1）全身款，有帽绳；
（2）规格:均码；
（3）男女通用，多种颜色。
（4）厚度：≥12丝；
（5）重量：≥100g；
★2.技术要求：
（1）材质:EVA；
（2）耐水色牢度≥4级，产品应清洁，无污渍,无残破或开裂现象，印花清晰。

附录八：牙刷牙膏套装（参数）要求
★1.规格要求：
（1）牙刷：软毛、防滑手柄；
（2）牙膏：≥100g。

附录九：雨鞋（参数）要求
★1.总体要求：产品符合GB 25038-2024《鞋类通用安全技术要求》、HG/T 2019-2022《黑色雨靴（鞋）》。
★2.规格要求：筒高≤39cm、跟高≥3cm，鞋面宽≤15.8cm，尺码：36-45，按比例1：1：1：1：1：3：3：3：1：1配置。
★3.技术要求：材料为PVC塑胶。整体工艺要求外观端正、平整、平服、对称、清洁、无可见缺陷。外底、内底无断裂或凹凸不平影响穿用的现象。鞋类无不平服影响穿用的现象，并无其他影响穿着的缺陷。

附录十：移动电源（参数）要求
★1、电芯：磷酸铁锂；
★2、功率：≥1000w；
★3、输出电源：220V；
★4、电池容量：≥1002Wh；
★5、含交流输出、直流输出；
★6、含usb、Type-C输出插口；
★7、净重：≤22kg。

三、主要商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bookmark: _Hlk211858316]1．供应商应确保货物及所有配件的完整性。对于询价文件没有列出，而对货物的正常使用和维护必不可少的且应属于货物需求配带的部件、配件等，供应商有责任给予补充及配置。
2.供应商需保证货物（设备）是已注册品牌制造商原装、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国家及询价文件中规定的有关质量标准，且应具备出厂合格证和原厂保修卡。供应商需对交付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及保修期外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3.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产品、技术、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如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全额赔偿。（提供承诺函，格式自定）
（二）包装、发运要求
1.设备材料的包装应为原厂包装，应有良好的放湿、放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措施，如通过纸箱包装存放的需用5层以上双坑加厚加硬瓦楞纸箱，确保长时期叠堆储存不变形。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导致甲方需要重新包装的，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外包装纸箱上印制“广州应急”字样。
2.供应商负责将产品送至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三）安装、调试
1.供应商应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和响应文件的承诺，将产品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
2.所供产品应为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四）验收要求
1.货物的质量应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标准，符合本询价文件要求。货物的安装、调试等应达到采购人的要求，并能通过采购人有关部门的验收。
2.如发现货物的质量、规格与采购人要求不符或质量保证期内被证明有缺陷（包含内在缺陷或使用不合格的原材料、次品等），采购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进行检验，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支付，采购人有权根据检验证书向供应商索赔。
3.货物全部交货完成后，由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验收由采购人、供应商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供应商在验收报告上签名；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应予以更换，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实行三包，供应商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质保期自采购人确认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内，非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中标人应负责退换，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退换货方案，在质保期内，供应商应无偿并迅速更换由于元件缺陷或制造工艺等问题而发生故障的产品。
3.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供应商在接报后1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48小时内处理完毕（特殊情况下，应按照采购人要求时间执行）。
4.对于本项目采购的设备类产品，中标人应负责为采购人相关人员提供使用培训。费用由中标人负责。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培训计划和方案，列明培训人员数量、达到的水平等，培训内容包括设备的操作、日常维修、简单故障的识别及排除等。
（六）付款方式
1.采购费用分期支付。签订合同后，由中标人向采购人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办理相关申报支付手续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30%的相关货款，15日内完成办理资金支付工作；在全部合同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并经双方安装调试且验收合格后。中标人凭验收合格单或验收合格报告，向采购人开具剩余货款金额的合法有效的发票。收到发票后，采购人在15日内完成办理资金支付工作。
2.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内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出部门审核时间），采购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支付手续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不承担逾期责任。如因财政资金拨付出现特殊情况，双方可就付款期限另行协商。供应商须充分了解本项目资金支付风险。
3.结算方式：转账结算（银行转账）。
4.开具发票：供应商收款时应持有等额有效发票。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应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5.付款期间如因特殊情况需调整，由双方协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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